
法改倡禁照顧智障者性接觸
修改精神缺損人士法律定義 增多項防性剝削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

禮傑）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
下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
會昨發表諮詢文件，就改
革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
士的性罪行之相關法律提
出41項建議。在保障精神
缺損人士方面，法改會建
議照顧者不能與精神缺損
人士進行任何性接觸，又
提出更改針對精神缺損人
士的法律定義，及增加多
項防止性剝削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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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上海市愛國學校局級離休幹部、中國民主同盟盟

員、高級編輯任嘉堯先生，因慢性阻塞性肺氣腫，不
幸於2016年10月28日上午八時十二分，在家中安詳
逝世，享年98歲。

任嘉堯先生曾參與香港《文匯報》創刊工作，
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任香港《文匯報》編輯部各
地通訊版編輯。沉痛悼念任嘉堯先生，茲定於11月3
日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

特此訃告
香港文匯報

2016年11月2日

老報人任嘉堯逝世 享年98歲

■老報人任嘉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凱雷）曾參與香港文匯報籌
辦的老報人任嘉堯於10月2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8
歲。1948年春夏之際，任職上海文匯報經理部秘書
的任嘉堯攜錢款至香港，參與香港《文匯報》的籌備
創刊工作，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頻繁報道解放戰
爭的動態，並協助潘漢年先生 ，組織一批民主進步
人士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的工作。
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陳振平到任老家中弔唁

時表示，文匯報創刊時期的最後一位老報人也走了。
他送的輓聯是「一代報人嘉堯前輩千古」，上海文匯
報送的輓聯是「文匯精神永存 嘉堯前輩千古」。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有關領導將於3日代表大公報、
文匯報向任老作最後告別。
任嘉堯出生於1919年2月15日，1938年1月參與

文匯報創辦工作，1941年12
月至1942年7月任重慶大公
報編輯部助理編輯；1945年
12月至 1947年 5月任上海
《文匯報》經理部秘書；
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任
香港文匯報編輯部各地通訊
版編輯，後返滬任職上海文匯報。
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他參與《文匯報》在上海
創刊，在報紙受到停刊、查封的干擾時，他為堅持報
紙的進步性做出了積極的努力。當年，面對白色恐怖
他毫不畏懼，為中共地下黨傳遞信息，用其智慧和膽
識，機智地保護了愛國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使他們
轉危為安。

兩大閘蟹樣本二噁英超標 港禁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 香港進口大閘蟹被

驗出致癌物質超標！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宣
佈，早前抽取了5個大閘蟹樣本化驗，發現其中兩
個樣本被檢出二噁英及二噁英樣多氯聯苯含量超
標，其中一個樣本超標逾5倍。超標樣本分別來自
江蘇省「吳江萬頃太湖養殖有限公司」及「江蘇太
湖水產有限公司」水產養殖場，食安中心決定暫停
該兩個養殖場生產的大閘蟹進口及在港出售，並指
令本港涉事進口商將從該兩個水產養殖場進口的大
閘蟹即時下架及停售，並進行回收。中心亦已通報
內地有關當局以跟進事件，並會與內地有關當局保

持密切聯繫。
食安中心正進行本年度大閘蟹的時令食品調查，並

於9月下旬共抽取5個大閘蟹樣本（共約12公斤）進
行二噁英及二噁英樣多氯聯苯含量檢測，其中兩個樣
本分別錄得11.7克及40.3皮克二噁英，超出6.5皮克
的行動水平，其餘3個樣本測試結果滿意。

15分銷公司向涉事養殖場取貨
食環署助理署長蔡美儀指出，涉事兩個養殖場共進口

香港70%至80%大閘蟹，有15間分銷公司向其取貨。
由於檢測程序複雜需時，中心等了一個月才取得檢

驗結果，她指有關大閘蟹在化驗報告公佈前已流入市
面，呼籲市民及商戶若持有涉事貨品，須立即停用及
停售，食安中心正追查有關食品的分銷情況。
二噁英是一組對環境具有持久性污染力的化學物

質，也是一類劇毒物質，可導致生殖和發育問題，
損害免疫系統，干擾激素，還可導致癌症。浸會大
學生物系教授黃港住指出，二噁英毒性強勁，只攝
取低濃度已對人體構成影響，且二噁英在人體內會
存在10年。

劉國勳何俊賢促當局嚴把關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劉國
勳指出，現時正值大閘蟹旺季，港人不乏蟹痴，如不
幸有含二噁英大閘蟹流入市面，後果不堪設想。他促
請當局做好更多把關工作，嚴防有漏網之蟹被市民食
用，包括加強在口岸抽查其他蟹場的進口蟹、追蹤是
否有問題蟹場的貨品已經流入市面等。
民建聯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指出，由於兩個涉事
水產養殖場的大閘蟹佔本地供應量達70%，促請
政府相關部門必須盡快妥善跟進事件，監察商戶
的下架情況，以及為進口涉事大閘蟹的進口商提
供適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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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橋 事
件」喚起社會
關注殘疾人士
院舍的監管問

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
日再次強調，港府一定會做好規
管工作，因為弱智人士是弱勢社
群，需要好好照顧及保護。他表
示，政府內部有檢視院舍發牌制
度，亦會對症下藥，加強院舍監
管及嚴厲執法，強調不會姑息。
他又指出，政府會聘請退休警務
人員協助巡查院舍，並加強資料
的透明度。 立法會褔利事務委員
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多個
團體意見並討論私營殘疾人士院
舍的質素問題。會議前，數名立
法會議員聯同約30名殘障人士及
家屬，在立法會外示威，要求社
署就事件道歉並接管康橋之家，
同時修訂法例及加強懲處。有智
障人士家長批評當局沒有要求院
舍職員提交性罪行與犯罪記錄，
無法保障殘障人士的權益。
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截

至上月1日，全港310間殘疾人士院
舍中，59間已領有牌照，另有251
間獲發豁免證明書。目前仍未獲發
牌照的院舍中，部分院舍涉及大型

改善工程；部分位於鄉郊的私營院
舍則須向城規會申請許可，亦需較
長時間完成相關程序。

院友急遷 被指「地獄搬地獄」
社聯總主任郭俊泉表示，康橋

事件反映私院監管及質素問題，
而問題的根源是本港資助院舍不
足。輕度智障權益關注組成員譚
偉業形容，政府對今次事件的跟
進，只是不再為豁免證明書續期
及「快刀斬亂麻」將院友遷往其
他地方，但有院友去到另一院舍
後出現曬傷及走失等問題，批評
社署將把院友由「一個地獄搬去

另一個地獄」。
張建宗指出，社署計劃採取一

系列措施，進一步提升院舍的服
務質素，包括要求院舍定期（每1
個月至3個月)提交完整和準確的
職員僱用記錄，並會以合約形式
聘請退休的紀律部隊人員，協助
牌照處進行巡查及嚴厲執法。此
外，社署會與律政司保持緊密合
作，以助牌照處就違規及記錄欠
佳的院舍採取迅速及有效的檢控
行動。他又指根據現行條例，社
署只獲賦權發牌，不能接收院
舍，修改條例時會考慮一併修
改。 ■記者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我有好好的家
庭，兩個乖女兒，卻控制不住地想些負面的事。」今
年66歲、被失眠問題困擾了15年的黃女士於2012年
底參與醫管局「綜合心理健康計劃」，經過兩年治
療，成功克服中度抑鬱及焦慮症，恢復以往開朗外向
的性格。
現時本港抑鬱及焦慮症患者多會被轉介至精神科治
療，有病人擔心「被標籤」而諱疾忌醫，任病情惡
化。醫管局於2010年推出「綜合心理健康計劃」，由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及社福機構合作，跟進抑鬱或焦慮
症病人，減低標籤效應。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
昨日公佈計劃成效分析，發現2,118名完成計劃的患
者，抑鬱情緒及焦慮情緒均有明顯改善。
黃女士表示，自己以往有失眠問題，卻並不重視，近
年逐漸惡化至「心慌、手震，控制不到情緒」。至
2012年初更試過3日3夜未睡過1分鐘。「晚晚熄燈縮
在角落，眼光光望天光。」其性格亦因此完全改變，
「不想與人溝通，不想出街，日日將自己困在房間。」
2012年，她曾往北區醫院精神科求診，確診患上中

度抑鬱及焦慮症，後於該院治療9個月但未有效果。

2012年年底她加入「綜合心理健康計劃」。
「醫生好有耐性，肯聽我講，會一點點讓我意識到
自己的問題，又幫我分析，給我好大信心去面對。雖
然當時亦都吃藥，但我慢慢知道我吃的每一粒藥的作
用，及清楚意識到自己每做一件事的目的。」黃女士
現時已毋須吃藥，情緒恢復正常。

治抑鬱免標籤 醫局計劃見效

■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昨日公佈計劃成效分
析，發現2,118名完成計劃的患者，抑鬱情緒及焦慮
情緒均有明顯改善。 陳文華攝

政府防「再現康橋」聘退休警巡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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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保障精神紊亂或弱智人士的法例，需要受害
人達「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定義，其中要是沒

有能力獨立生活或保護自己。諮詢文件認為定義並
不完善，建議新訂的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罪行移除有
關定義，只需符合《精神健康條例》所界定的精神
紊亂或弱智人士。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用詞過時
文件又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一詞似乎
已過時，在海外同類法例中不再使用，認為應使用
一個詞語來描述精神缺損人士，但指在新法例中應
使用哪個詞語，應留待法律草擬人員決定。
諮詢文件建議新增多項無分性別、保障精神缺損

人士免被性剝削的法例，防止人士被誘使、威脅或
欺騙，範圍涵蓋插入式及非插入式涉及性的行為。
委員會成員張達明表示，現行沒有法例針對保護具
自理能力的精神缺損人士，若他們受侵犯，只能循
適用於所有人的一般性罪行提告。
張達明又指，希望性罪行的檢討可在保護精神缺

損人士及尊重他們的性自主中取得平衡，避免「一
刀切」禁止精神缺損人士的性行為。

張達明：本地性罪行條例過時
文件又建議新增法例，規定不論精神缺損人士是

否同意，照顧者都不能與其進行任何性接觸。張達
明補充指，有關建議規管照顧者不論在院舍有否職

位或是否受薪，又規管有照顧職責人士不在院舍的
行為，同時防止照顧者濫用受信任或權威例如老師
的地位。建議清楚界定一些關係的人，如院舍內的
護理員，不能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任何性接觸，是
發出明確信息，希望有防範作用。
張達明直言本地的性罪行條例過時，指很多現有

法例都是在數十年前制訂，當時仍是男女有別的社
會，多年來條例未有改革，大部分建議條例新增原
因都是因為現有的不合時宜。
委員會指文件中的各項建議旨在促進討論，不一
定代表最終結論，歡迎各界對討論提出意見。市民
可往委員會秘書處索取諮詢文件，或於網站閱覽，
並可在明年2月10日或之前提出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禮傑） 在保障兒童方
面，法改會在諮詢文件亦提出多項建議，當中提出
新訂一項「為性目的誘識兒童」的罪行，防止戀童
癖者藉流動電話或互聯網與兒童通訊來進行誘識從
而作出性侵犯。
「誘識」條例在外地如英格蘭及新加坡經已採

用，委員會成員張達明形容建議具預防性，指在兒
童未受侵犯前，家長已可報警要求警方介入調查，
包括賦予警方權力偽裝兒童與疑犯傾談，指即使調
查後證據不足以提出檢控，也可防止兒童受到傷
害。
法改會又提出多項建議涵蓋多種性罪行，包括導
致兒童觀看性影像及在兒童在場下進行性行為。張
達明指，法改會考慮了性侵兒童者未必需直接侵犯
亦可得到性滿足，但對兒童的傷害卻一樣大，因此
建議涵蓋更多罪行，令兒童受保護程度更大。

建議同意性交年齡劃一為16歲
委員會並建議在香港性行為同意年齡應劃一定為

16歲，「與21歲以下女童肛交」罪行被建議廢除，
張達明強調並無放寬法例，指「與21歲以下男童肛
交」早前已被裁定違憲而廢除。
法改會建議涉及年滿13歲以下兒童罪行應屬絕對

法律責任，但涉及年滿13歲但未滿16歲的兒童的罪
行是否應屬絕對法律責任罪行應由社會考慮，而年
滿13歲但未滿16歲的人之間經同意下進行的涉及性
的行為應繼續定為刑事罪行，但認同控方有檢控酌
情權。
法改會另指條例應不論性別和性傾向而適用，當

中指現有的「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罪」指明性別，
建議新增罪行保障所有兒童。

■立法會褔利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多個團體意見並討論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質素問題。 曾慶威攝


